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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间美术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民族、族群，其权利主体的权利包含精神性权益和经济性权益；民间美术知
识产权的客体就是民间美术作品。在民间美术知识产权的认定中，应坚持原真性原则和独创性原则。基于民间美术权利主

体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我国，应建立个人、集体和国家三位一体的民间美术权利主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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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２０年来，民间美术知识产权纠纷不断，引起
了法学界和艺术界的共同关注。民间美术知识产

权保护之所以成为一个有争议的法律问题和社会

问题，不仅与知识产权法在保护民间美术上的不足

有关，还与民间美术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其权利

主体、客体、版权的认定存在较多的困惑和难点，这

些问题不解决，民间美术知识产权保护就无法

推进。

　　一　民间美术的概念及特征

民间美术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辞海》将民间美术定义为：为适应生活需要和审美

要求，由劳动人民就地取材并以手工业生产为主的

一种工艺美术形式。吕胜中认为：“民间美术特指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身处社会下层的普通劳动群

众根据自身生活需要而创造、应用、欣赏，并和生活

完全融合的美术形式。”［１］

根据上述定义分析可知，民间美术除了具有一

般美术的特点外，还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民间美术

创作主体具有群体性和传承性。民间美术是一种

通过某个社会群体几代人甚至世代相传，以习惯为

程式，结合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融合集体意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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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意识，在传承基础上不断发展的艺术形态。民

间美术是集体介入的创作形式，是集体智慧的结

晶，其权利属于创作、保存、传承该民间美术的社会

群体共有。第二，民间美术的表现形式非常丰富。

民间美术是一种有形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根

据其载体的不同，可分为民间剪纸、民间木版画、民

间印染织锦、民间雕刻、民间刺绣挑花、民间陶瓷、

民间皮影等。我国民间美术的知识产权保护范畴

从有形的美术作品扩展到无形的表达形式，民间美

术的多样性和表达的复杂性，导致对其权利认定非

常困难。第三，民间美术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民俗

性。民间美术的产生、发展和传承都受到一定地

域、民族、民俗、宗教信仰等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同是民间木版画，江苏桃花坞木版画清新雅致，

并大胆借鉴西方艺术创作手法；天津杨柳青年画为

彩色手绘、线版墨印，其造型细腻、用色浓烈；绵竹

年画以手工彩绘，绘画性较强，用色单纯。

　　二　民间美术知识产权权利主体的确定

民间美术知识产权保护的首要问题是需要确

定其权利主体，但民间美术权利主体具有不确定

性、群体性、历史性，这使得这一问题变得非常复

杂。在国际立法和公约方面，几乎没有见到对民间

美术权利主体的法律认定。如《保护文学和艺术作

品伯尼尔公约》第１５条第４款规定：对作者身份不
明但有充分理由推定该作者是本同盟某一国国民

未发表的作品，该国法律应指定主管当局代表该作

者并有权维护和行使作者在本同盟成员国内之权

利。［２］可见，该条款将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认定为

作者身份不明，进而由国家代行作者权利。１９８２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

组织共同颁布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

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条款》，虽

然没有对民间美术的权利主体进行规定，但建议赋

予民间文艺群体对民间文艺的管理权。２００３年，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将民间艺术包含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该公约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权利主体为社区群体和个人。

在国内立法方面，２０１１年，我国正式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中对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人进行了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主要是

基于保存、保护等行政与技术目的，与民间美术涉及

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全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知

识产权法》只对确定的著作权人进行保护，并且在第

６条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
务院另行规定，事实上间接排除了对民间美术的法

律保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２０１４年，国家版权局发
布了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征求

意见稿）》，该意见稿中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

作权属于特定的民族、族群或者社群。从逻辑上，这

一规定符合民间美术创作主体的群体性；但这一概

念所指模糊，在实际权利维护上，可能会导致民间美

术的权利表象上属于特定民族、族群或者社群，但实

际上当民间美术知识产权受到侵害时，可能出现没

有当事人站出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现象。同时，该

意见稿也没有明确特定的民族、族群或者社群与民

间美术传承人、收集者、整理者等群体的关系。民间

美术传承人、收集者、整理者对延续、传承与发展民

间美术有着重要意义，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

民间美术的相关权利主体。

基于民间美术权利主体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依

据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在我国，应建立个人、

集体和国家三位一体的民间美术权利主体制度。

如果特定的自然人能向主管部门证明其传承的民

间美术是世代继受下来的，其又是传承人，民间美

术权利主体与传承人的身份重合，那么自然人应该

作为该民间美术的权利主体。如果民间美术是由

集体创作或者由于各种原因不能确定何人创作了

该民间美术作品，并且该民间美术作品在特定群体

流传，那么就应该认定由集体行使权利主体，该民

间美术作品的权利主体既可以是集体组织，也可以

由国家行政部门组成专门的组织机构或者指定特

定的非盈利公益组织行使权利（还可以引入代理制

度等）。

　　三　民间美术知识产权主体的权利及其限制

基于民间美术作品权利主体的不确定性、集体

性，部分学者认为民间美术是一种公共资源，不需

要进行永久性的产权保护。著作权法将共有领域

排除在产权保护范围之外，以此鼓励传统文化及知

识的利用、交流和创新，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对民

间美术进行派生演绎和开发利用。笔者认为，这种

观点很难立足和令人信服，民间美术权利主体的集

体性不能否认其群体的私有性质和权利主体的多

元性，民间美术仍然应该受产权制度的保护。对民

间美术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保护文化艺术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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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需要以及防止其他人过度滥用民间美术的需

要。当然，对民间美术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并不是

说就不能对民间美术进行合理使用，合理使用是对

著作权的限制措施之一，我国《著作权法》第２章第
４节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规定。合理使用是指在法
律规定的范围内，不必征得著作权人同意，不必向

其支付报酬，基于正当目的而使用他人著作权作品

的合法行为。［３］这促使了大众合法接触、使用文艺

作品，促进了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４］

民间美术知识产权权利主体的权利包含精神

性权益和经济性权益。精神性权益主要指表明身

份权、尊严权和发展权。民间美术作品是基于世代

相传、表明其身份特征并且不断传承发展而形成的

一种艺术形态。表明身份特征是强调该民间美术

表现了一个民族、族群区别于另一个民族、族群的

社会特征，证明该民间美术为特定群体所有，这项

权益有利于维护民间美术的声誉和其他权益的实

现。对于民间美术来说，权利主体有权通过署名以

表明自己的权利主体地位。例如福建民间剪纸就

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福建南平、华安等地的剪纸以

刻画山禽家畜的作品较多，造型朴实粗狂；沿海的

闽南、漳浦的剪纸则主要以刻画水产动物为主，造

型生动，刻画细致；莆田、仙游一带的剪纸则以礼品

花卉为主，华丽纤巧。可见，虽然福建民间剪纸有

共同特征，但其地域、社群特征也非常明显，可通过

表明自己的身份来维护和主张其他权利。尊严权

主要指民间美术的权利主体保护民间美术不被肆

意滥用、任意歪曲或者篡改以及保护民间美术的完

整性等权利。民间美术要活态化传承和发展，特定

的族群、传承人应该保护、发展或者授权他人发展

并由此获得利益。法律赋予特定族群或者授权他

人可以复制、发行、表演、改编或向公众传播等方式

使用民间美术作品，以推动民间美术的发展。发展

权牵涉到经济权益中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主要是指

以营利为目的地使用民间美术，必须获得权利主体

的许可并支付一定的使用费用。这里的权利主体

可以是特定的民族、族群等集体，也可以是民间美

术的传承人、民间美术衍生作品的所有者等。如没

有特定个人、集体等权利主体的民间美术，则其权

利由当地文学艺术主管部门行使，收取的费用则主

要用来修建基础设施、文化设施、培养传承人以及

民间美术的宣传推广等。此外，民间美术权利主体

还享有从国家获得财政资助的权利，以推动民间美

术的发展。

　　四　民间美术知识产权客体及其侵权认定

民间美术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指特定的民族、族

群或者社群等权益主体的权益和义务所指向的对

象或标的，即民间美术作品。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文
化遗产领域的保护中，原真性原则被认为是文化遗

产领域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在民间美术的保护、传

承与发展中，也应该坚持原真性原则，这一原则也

包含和体现在民间美术的内涵之中。民间美术是

由特定的民族、族群世代相传，具有浓厚的地域性、

民族性、民俗性、实用性和相对稳定性，在考察、认

定、传承民间美术的过程中，不仅要从民间美术作

品的造型、色彩、线条、制作工艺等方面来认定民间

美术，而且还要从文化结构、符号意义、思想情感等

方面进行考量。民间美术的保护、传承不能以牺牲

其原真性、完整性和文化内涵为代价。原真性原则

是认定、保护民间美术的依据，从一定程度上说，保

护民间美术就是保护其原真性。民间美术虽然历

经历史的沉淀，具有深厚的文化、民族底蕴，但民间

美术不是静态的历史遗迹。由于时代的变迁以及

民间美术的消费群体、生产方式、市场空间、传播媒

介、生产材料等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传承民间美

术需要在保护民间美术原真性的基础上，不断改

进、吸收和发展，从而做到活态化传承。正如席纳

尔认为的那样，“传统本身处于变动不居之中，社会

在文化与经济交流中发生连绵不断的变迁。”［５］在

这个过程中，既要保护民间美术不被过度商业化、

不被滥用和歪曲，保护民间美术源生作品权利主体

的权利不被侵犯，又需更好地激发民间美术传承

人、再创作者等主体传承与发展民间美术的积极性

并保护其合法权利。

从２００３年陕北剪纸艺人白秀娥与中国邮政局
及邮票印制局之间的剪纸作品知识产权纠纷案，到

２０１５年贵州蜡染传承人洪福远与贵州五福坊食品
有限公司的传统蜡染艺术作品知识产权纠纷案，民

间美术衍生作品知识产权纠纷不断。根据司法实

践和审判案例，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民间美术的衍生

作品是否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又该如何断定民间美

术衍生作品的著作权被侵犯，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

关键性指标———民间美术作品的原创性或者独

创性。

相关艺术家、哲学家对艺术的原创性或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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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弗兰克·西布利和詹姆斯·

埃尔金斯认为原创性就是创作新颖的、不同的、独

一无二的艺术作品；哈罗德·奥斯本则反对原创性

等同于新颖性，认为作品中仅仅有新颖性是远远不

够的，还必须有艺术家的独特审美价值和气质；科

林伍德认为原创性是艺术家思想情感、艺术才能的

真实表达，真实的表达一定是原创性的。综合来

看，原创性意味着创作者在进行美术创作时进行了

创新，使用了新的美术语言、新的物质材料或新符

号、新意象、新媒介、新技法等，创作者赋予了作品

独一无二的个人气质和审美价值。［６］现行立法中所

言的独创性主要是指美术作品由创作者独立创作

完成并且区别于他人在之前创作的作品，独创性内

涵主要体现在表达形式而非创作思想与创作观

念。［７］事实上，艺术思想与观念的创新才是真正革

命性的创新，对美术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以后

的立法中需要进一步得以明确和强化。原创性或

独创性既有利于保护民间美术源生作品的知识产

权，又有利于保护民间美术衍生作品的知识产权。

２０１５年９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
民间美术传承人洪福远的《和谐共生十二》画作中

鸟的眼睛、嘴巴、脖子、羽毛等部分融入了作者个人

的独创，使得鸟的图形更为传神生动，铜鼓纹花也

融合了作者的创作构思而有别于传统的蜡染艺术

图案。该民间美术衍生作品是对传统蜡染艺术作

品的传承与创新，符合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特征，

在独创性的范围内受著作权法的保护。贵州五福

坊产品中使用的花鸟图案与《和谐共生十二》画作

中的鸟花图形的结构造型、线条取舍与排列基本一

致，只有图案底色和线条颜色存在差别，就其效果

来看，图案底色和线条颜色的差别已然成为侵权的

掩饰手段而已，而并非独创性的智力劳动。［８］据此，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贵州五福坊食品

有限公司在生产、销售涉案产品包装礼盒和产品手

册中部分使用了洪福远的作品，侵犯了其知识

产权。

在民间美术知识产权的认定中，应坚持原真性

原则和独创性原则，这是民间美术知识产权领域最

重要的两个原则。原真性原则是保护民间美术源

生作品知识产权的根本依据；而独创性原则是判断

民间美术衍生作品是否享有著作权的核心依据，也

是认定民间美术衍生作品是否侵犯民间美术源生

作品知识产权的重要标准。

民间美术是一种社会群体世代相传的特殊艺

术形态，大众对其容易形成一种认识误区，认为民

间美术不受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不经授权而随便使

用。民间美术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民族、族群，其

权利主体一般以集体形式出现，而现代社会的社

群、族群具有分离性与流动性，当民间美术知识产

权受到侵犯时，特定的民族、族群作为集体形式很

少进行维权。从近２０年来的司法实践可以看出，
民间美术知识产权纠纷往往针对的是民间美术衍

生作品，而非民间美术源生作品，这一问题值得深

思。基于民间美术权利主体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应

建立个人、集体和国家三位一体的民间美术权利主

体制度，特别是地方文化艺术主管部门要担负切实

保护民间美术知识产权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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